
「新北市中和區納骨堂塔(牌)位遷出後空位釋出作業規定」

第二次修正對照表

條號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四

登記時間：自空位公告次(16)日起

至該月底止且於納骨堂上班時間

(周一公休日除外)上午9時至16時

止，至納骨堂櫃台辦理抽籤登記。

地址：中和區興南路三段52巷38號

電話：02-2946-1153

登記時間：納骨堂上班時間(周一

公休日除外)上午8時至16時止，至

納骨堂櫃台辦理抽籤登記。

地址：中和區興南路三段52巷38號

電話：02-2946-1153

以利民眾瞭解當

月釋出位置，避

免重覆來電，徒

增作業程序。

五
申請資格

(一)塔位：登記申請人即塔位申

請人，登記以亡者為單位，

每一位亡者僅限1人申請登記

抽籤。經查亡者如有多位家

屬重複登記，將保留第一序

位登記者抽籤資格，其餘重

複登記者逕予作廢(不另通

知)，當期未中籤者，如欲納

入下期抽籤資格，請於空位

公告次(16)日起至該月底

止，電洽納骨堂保留抽籤資

格，若未來電，視同放棄。

(二)牌位：每人限登記一個牌

位，當期未中籤者，如欲納

入下期抽籤資格，請於空位

公告次(16)日起至該月底

止，電洽納骨堂保留抽籤資

格，若未來電，視同放棄。

申請資格

(一)塔位：登記申請人即塔位申

請人，登記以亡者為單位，

每一位亡者僅限1人申請登記

抽籤。經查亡者如有多位家

屬重複登記，將保留第一序

位登記者抽籤資格，其餘重

複登記者逕予作廢(不另通

知)，當期未中籤者，如欲納

入下期抽籤資格，請電洽納

骨堂保留抽籤資格，若未來

電，視同放棄。

(二)牌位：每人限登記一個牌

位，當期未中籤者，如欲納

入下期抽籤資格，請電洽納

骨堂保留抽籤資格，若未來

電，視同放棄。

以利民眾瞭解當

月釋出位置，避

免重覆來電，徒

增作業程序。


